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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條第一項附件二修正規定 

建築整合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認可申請表 

一、申請人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 

申請人或 

機 構 

姓 名 或 

機構名稱 
 

身分證明文 

件統一編號 
 

地 址  

負 責 人 
姓 名  

身分證明文 

件統一編號 
 

地 址  

聯 絡 人 
姓 名  聯 絡 電 話  

通訊地址  電 子 信 箱  

二、申請認可之型式及相關資料 

設 置 型 式 單一模組裝置容量（瓩） 模組數量 總裝置容量（瓩） 

□頂蓋式 □帷幕式 □其他    

設 置 場 址 

地 址  

地 號  
使 用 分 區 及 

用 地 類 別 
 

所 有 權 人 土 地  建 物  

建 造 執 照 
發 照 

機 關 
 核照日期及文號  

容 積 計 算 
建築整合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之區域是否

計入容積率或建蔽率？ 

□是：＿＿% 

□否：＿＿ 

三、檢附文件 

檢附文件:（以下文件請提供 A4 格式影本，依實際檢附情形勾填） 
檢附資料 

是 否 

設置計畫（含裝置容量、模組及變流器之型號及規格、電力品質、系統安

全、配置說明、維護規劃）。 
□ □ 

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。但申請人為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及醫院，得以機關

函文為之。 
□ □ 

建築整合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圖說（含平面圖、立面圖、發電設備剖

面圖、結構大樣圖及其他包含結構尺寸之相關圖式）。 
□ □ 

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之建造執照影本。 □ □ 

設置建築整合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建築師設計簽證表。 □ □ 

總購置費用明細及每（峰）瓩平均成本之預算書。 □ □ 

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相關文件。 □ □ 

備註：身分證明文件，依身分別應檢附證明文件如下：1.以自然人申請者，應檢附身

分證正反面影本；2.以公司法人申請者，應檢附公司最新登記（變更）事項表抄錄影

本；3.以獨資或合夥申請者，應檢附商業登記核准證明文件、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

本；4.以其他法人或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、登記或經報備之非法人團體（組織）申請

者，應檢附登記、設立或報備之相關證明文件及管理人或代表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茲聲明本申請表及檢附文件均據實填報且無偽造；申請人簽名或蓋章：＿＿＿＿＿＿ 

(申請表及檢附文件務必據實填報，填報不實者，應負相關法律責任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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